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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本公告乃由悅達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

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根據董事會目前

獲得的資料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

賬目（「初步管理賬目」），本集團預期自持續經營業務錄得約人民幣128,000,000元的收

入，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持續經營業務錄得的收入約人民幣

191,000,000元減少約33%。本集團亦預期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持

續經營業務錄得約人民幣10,000,000元的毛損，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則錄得毛利約人民幣23,000,000元。董事會認為，來自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減

少以及由毛利變為毛損的主因包括：(i)金價及鐵價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持續下滑（「金價及鐵價下滑」）；(ii)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於該年度上半年的產量因技

術改善及優化生產流程而暫時減少（「減產」）（金價及鐵價下滑以及減產已於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內披露）；及(iii)本公司附屬公司騰沖縣瑞

土礦業有限責任公司的採礦業務於二零一四年六月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短期停產以進行

安全檢查（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初完成）（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三

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公告）。根據董事會目前獲得的資料，本集團預期於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虧損。

除初步管理賬目所披露的資料外，本公司管理層正在根據現時市況對物業、廠房及設備

以及採礦權的相關資產進行減值審查，以供董事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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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公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公告」），內

容有關本集團與以下各方的相關法律爭議：(i)與Sao Mai收購事項的賣方就償還本集團

就上述收購事項支付的按金總額7,000,000美元；及(ii)與Mineral Land（作為借款人）就

根據貸款協議向本集團償還有抵押貸款總額9,000,000美元（包括本金總額8,000,000美元

加應計利息1,000,000美元）。Sao Mai收購事項的收購協議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已

告失效及終止（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公告）。貸款（加應計

利息）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到期償還。按金及貸款（加應計利息）於本公告日期仍

未清償。本公司正就上述法律爭議尋求法律意見，而本公司管理層正評估對本集團的潛

在相關財務影響及可收回性，以供董事會審閱。上文所用詞彙具有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公

告所賦予的涵義。

倘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採

購權的相關資產的減值虧損及╱或就Sao Mai收購事項及貸款協議的應收款項作出撥

備，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進一步虧損。因此，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虧損不一定會超過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金額。

本公司仍在編製及落實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業績。本公

告所載的資料僅基於本集團初步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及目前獲得的資料（尚未經本

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作出。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以向股東及投資大眾

提供最新消息。本集團的財務資料及其他經營詳情將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業績公告內披露。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悅達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胡懷民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a)非執行董事王連春先生及祁廣亞先生；(b)執行

董事劉曉光先生、胡懷民先生及柏兆祥先生；及(c)獨立非執行董事梁美嫻女士、崔書明

先生及劉勇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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